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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5/3 
司法机关、陪审员和襄审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律师的独立性 

 人权理事会，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第七、八、九、十和十一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四、九、十四和二十六条，并铭记《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 

 忆及《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和《关于司法行为的班加罗尔原则》， 

 深信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独立的法律职业、依据自身职业操守行事的客观

公正的检察部门以及司法体制的廉正诚实都是保护人权、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也是确保公正审判，确保司法无歧视的先决条件， 

 忆及理事会以及人权委员会和大会以前关于司法机关独立性和公正性，及关

于司法制度廉正诚实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确认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必须能够在其任务范围内，与联合国

人权事务办事处在咨询服务和技术合作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以求保障法官和律师

独立性，这一点极为重要，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入人权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报告(A/HRC/15/60)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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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律师协会、法官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捍卫法官和律师独立性原则

方面的重要作用， 

 忆及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坚

持人权，据此为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当程序和顺利运行作出贡献， 

 强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保障不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之自由方面不可减损的权利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忆及必须通过改进的聘请方法和法律及专业培训，并通过提供一切必要手

段，使检察官能在制止罪行方面适当发挥其作用，以此确保检察官具有为开展其

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资格，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并忆及每一国家都应该提供切实的补救框架，来处理人权方面受侵犯的申诉

或侵权行为，而司法工作，包括执法和检察机关、尤其独立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

完全符合载于国际人权文书中的相适用的标准，对于充分而无歧视地落实人权具

有根本重要意义，而且对民主和可持续发展进程而言必不可少， 

 关切地注意到对法官、律师、检察官和法院人员独立性的攻击越来越频繁， 

 重申 2008 年 6 月 18 日关于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任务的第 8/6
理事会决议， 

 1.  鼓励各国考虑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向理事会1 和大会2 所
提交的前几次报告中所载的关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独立性及律师和法律执业自由

独立运作的原则及个人和体制性的相关因素； 

 2.  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最近的报告，3 其所涉内容尤其包括国际人权
方面的持续教育和培训作为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的关键因素，并作为所有检察官客

观性和公正性及其据此开展职责能力的关键因素，并请所有国家和主管的国家实

体，例如律师协会、地方法官协会及大学，认真考虑报告中所作的结论和建议； 

 3.  请特别报告员以现有的资源，并且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
支持下开展一项全球性专题研究，评估人权教育和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人员

及律师的人权教育和持续培训，并提出适当落实工作的建议，并将其提交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 

 4.  并请特别报告员探索是否有必要、并在适当情况下拟定出进一步的单独
的体制性的相关要素，来确保并加强检察官及检察部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及

其据此在保护人权和促进公正执法方面职权的能力； 

  

 1 A/HRC/11/41。 

 2 A/64/181。 

 3 A/HRC/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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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鼓励各国促进在司法机关组成方面的多元性，并确保对进入司法机关工
作，以及司法机关人员的甄选过程不包含歧视性； 

 6.  并鼓励各国和请主管的国家实体，例如律师协会、地方法官协会和大
学，考虑促进对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人员和法官的教育和培训，并酌情确保

这些人能经常获悉国际人权法方面的新的发展； 

 7.  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尊重并秉持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以及检察官的客观
性和中立性，以及这些人员根据这些原则开展职责的能力，并为这些目的采取切

实的法律、执法和其他适当措施，使之能够在不受到任何不正当的干涉、骚扰、

威胁或恫吓情况下开展职责； 

 8.  呼吁各国保护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及其家属不至因开展职责而遭受肢体
暴力、威胁、报复、歧视、干涉和骚扰； 

 9.  促请所有国家政府在特别报告员开展任务过程中与之进行合作并提供帮
助，无不适当拖延迅速提供资料，并回复特别报告员向各国政府改善的函件； 

 10.  请特别报告员与联合国系统内从事涉及其任务领域的相关利益攸关方
合作，包括适当时与最近建立的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协作； 

 11.  呼吁各国政府认真考虑对特别报告员关于往访本国的请求作出积极的
回应，并促请各国在关于落实和执行其建议方面与特别报告员开展建设性对话，

使之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开展任务； 

 12.  鼓励特别报告员对保护和加强法官、律师和法院人员独立性作出具体
的建议，以及对检察官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及其开展职责的能力作出具体建议，其

方式包括在相关国家提出请求时与高级专员办事处协商提供咨询服务或技术援

助； 

 13.  并鼓励特别报告员通过与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保持联系等各种方式便
利技术援助的提供； 

 14.  鼓励在保障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保障检察官客观性和中立性及其依
据原则开展职责方面有困难的国家政府，或者有决心采取措施进一步履行这些原

则的国家政府，通过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本国等各种方式与之进行协商并考虑利

用特别报告员的服务； 

 15.  决定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2010年 9月 29日 

第 30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